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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推動化粧品製造場所符合化粧品優良製造準則(GMP)，本

署研擬「化粧品製造場所GMP自評表」1份，供化粧品製造業

者自行參考運用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依衛生福利部108年6月25日衛授食字第1081102748號公告，

化粧品製造場所自113年7月1日起，應依公告之化粧品種類

及時程，分階段全面符合GMP。

二、為協助業者符合GMP要求，本署自109年起持續辦理化粧品

GMP法規說明會、研討會、技術研習營及教育訓練等活動，

提供業者法規面與技術面資訊；並提供技術諮詢服務及委請

GMP專家赴廠輔導/訪視，提供實務面建議，以協助業者加速

落實GMP。

三、鑒於業者在GMP執行面，迭有法規理解落差而衍生諸多疑

義；本署綜整化粧品GMP相關規範、專家建議及業界常見作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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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研擬旨揭自評表1份，提供業者參考；業者可依自評表自

行檢視廠內軟硬體現況，妥適規劃以符合GMP要求。

四、旨揭自評表電子檔請至本署官網(http://www.fda.gov.tw)

「業務專區>化粧品>化粧品GMP專區>公告或函」下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、台北巿化粧品商業同業公
會、新北市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巿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巿化粧品商業同
業公會、臺灣省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、新北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進
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社團
法人台灣化妝品良好作業規範(GMP)產業發展協會、中華民國直銷協會、台北市美國
商會、歐洲在臺商務協會、台北市日本工商會、宜蘭縣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、彰化縣
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、嘉義市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南瀛化粧品商業同業公
會、嘉義縣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清潔用品工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化粧品科技學
會、台北市化工原料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紙器工業同業
公會、台灣區不織布工業同業公會、台北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連江縣衛生福利局、基隆市衛生局、臺北市政府衛生局、新北市政府衛生局、宜蘭縣
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苗栗縣政府衛
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林縣衛生局、嘉義
縣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政府
衛生局、花蓮縣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金門縣衛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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